附件 2
理事及常务理事任职条件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政策水平；
二、长期从事核技术应用、教学、科研或行政管理工作，在核领域有较深造诣和影响；
三、热心学会工作，能积极参加学会组织的活动，承担并能完成学会委托的相关工作；
四、凡推荐为常务理事候选人，须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单位主要行政管理人员；
五、身体健康，能投入一定时间和精力从事学会工作。
